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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燕艳 通讯员李
霞） “广东检察机关过去一年起诉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2038 人，推动建
立公益诉讼生态修复基地 24 个，补
植复绿 10 万余棵，各项监督举措有
力、效果明显。”近日，全国政协委员、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周荃在听取检察
工作汇报后，对广东检察机关服务绿
色湾区建设成效给予肯定。

作为从事了十多年绿色低碳建
筑与环保研究的科研人员，周荃见
证和参与了大湾区推进城乡绿色低
碳发展的历程和实践，并参加过检
察机关“守护绿水青山”相关活动。

周荃了解到，根据最高检统一
部署，广东检察机关办理珠江流域
水 环 境 治 理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965 件 ，

督促修复水域 2433 亩，清理固体废
物 9.5 万吨。严惩破坏环境资源犯
罪，起诉 2038 人，办理了全国首例
非法引进外来入侵物种案，该案入
选 2024 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同
时 ， 与 行 政 机 关 建 立 协 作 联 动 机
制、协同调查取证机制和常态化联
络 机 制 ， 推 进 线 索 移 送 、 案 件 会
商、多元联动，实现破坏生态环境
资源案件协同高效办理。此外，发
起粤闽桂琼 4 省 （区） 20 市共建中
华白海豚保护检察联盟。广东省检
察院与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共建公益诉讼 （环境损害） 司
法鉴定联合实验室，联合省高级法
院等 8 家单位率先在省级层面确立
公 益 诉 讼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管 理 人 制
度，以实际行动守护广东的绿水青
山、碧海蓝天。

周荃说，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
展的底色。实现大湾区绿色发展，
需要检察机关围绕绿美广东生态建
设法治需求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始
终保持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高
压态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多维度构筑共护
生态环境与资源格局，为湾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周荃委员：

共促大湾区绿色发展

□卢金增 王聪

“周村区检察院研发的‘应送戒未
送戒检察监督数字模型’，帮助我们精
准发现了强制隔离戒毒执行中的脱管
漏洞，为打破跨部门衔接壁垒、实现闭
环管理提供了关键支撑。”3 月 21 日，
山东省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杨传
党在淄博市周村区“检警戒”三方协作
意见会签现场，对周村区检察院构建
数字监督模型助力戒毒执行规范化工
作给予高度评价。

这是周村区检察院不断探索的成
果。该院自主研发五大数字监督模型，
构建起覆盖强制隔离戒毒全流程的动
态监督体系，成功堵住执法衔接中的

“断链”漏洞，实现戒毒执行监督从“人
工纠偏”迈向“数字闭环”。

2022 年 4 月，周村区青年职工李
某被检出毛发中含有甲基苯丙胺，经
调查，其曾因多次吸毒被行政拘留。
次月，淄博市公安局周村分局认定李
某吸毒成瘾严重，对其作出行政拘留
13 天、强制隔离戒毒两年的决定。然
而，13 天的行政拘留期满后，李某却未
被移送戒毒所。

2024 年 4 月，周村区检察院在监
督中发现李某强制隔离戒毒的行政强
制措施未执行，此时距离其行政拘留
释放已经过去近两年。这暴露出执法
衔接的漏洞——公安机关作出决定却
未移送，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沦为“沉
睡”的文书。

这两年，李某因未及时戒毒，毒瘾
反复发作，家人疏远，社区帮扶也无济
于事。

类似问题并非首次出现。2018 年
3 月，公安机关对王某作出强制隔离戒
毒决定，期限为两年。王某在山东省
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期间，公安

机关在办案中发现王某涉嫌贩卖毒品
罪，办理离所手续后，将王某带离戒毒
所。后王某犯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满释放后，王某
未及时返回戒毒所执行剩余戒毒期，
脱离监管数月。

强 制 戒 毒 决 定 不 能 成 为 一 纸 空
文，检察监督要跟上。彼时，传统监督
手段局限明显，人工翻阅卷宗耗时费
力，跨部门衔接存在信息壁垒，导致案
件线索发现滞后。

如何突破困局？周村区检察院将
目光投向了数字模型建设。该院自主
研发“应送戒未送戒检察监督数字模
型”，通过比对公安、戒毒所数据，模型
筛查出多起类似“漏管”案件。

自此，该院以问题为导向，陆续构
建五个数字模型，形成监督闭环——

“应送戒未送戒检察监督数字模型”实
时比对公安机关决定书与戒毒所接收
名单，自动预警未移送人员；“戒毒余
期执行违法监督模型”通过监控刑罚
执行期满后剩余戒毒期的执行状态，
防止“断档”；“跨区域衔接异常监督模
型”打破地域信息壁垒，追踪异地执行
中的脱管风险；“执行时效超期监督模
型”设定各环节 72 小时限时流转规则，
超期自动报警；“脱管人员动态追踪模
型”建立“一案一闭环”台账，通过跟进
监督实现追踪送戒，同时实时监测脱
管后重新送戒期间的动态轨迹。

周村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
员吴媛媛介绍，五大数字模型上线后，
监 督 效 率 提 升 至 传 统 手 段 的 两 倍 以
上。一年内，系统筛查出 15 起案件线
索，该院调查核实后发出 6 份检察建

议。李某案中，检察机关发出建议当
天，公安机关便将其送至戒毒所；针对
王某案暴露出的脱管问题，28 名类似
人员被重新纳入监管。

该院还通过进一步升级“司法行
政 强 制 戒 毒 执 行 清 单 ”， 让 监 督 从

“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该院
依托大数据模型实时监控执行进度，
明确各环节责任主体与时限。公安机
关须在决定书下达 24 小时内向戒毒所
报 备 ， 驻 所 检 察 官 每 日 核 对 人 员 名
单，模型自动扫描异常数据，每月联
席会议上，“检警戒”三方共同研判
风险点。

成 效 数 据 印 证 变 革 ：送 戒 率 达
100%——2024 年以来，周村区强制戒
毒决定书全部及时执行，无一漏送；执
行周期缩短 60%——各环节流转时间
从平均 5 天压缩至 72 小时内；脱管风
险清零——历史遗留的脱管人员全部
重 回 监 管 ，新 增 案 件 动 态 跟 踪 率
100%。

在山东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李某在日记中写道：“晨跑时能看见围
墙外的柳树冒芽了。”严格的戒治让她
重拾生活希望。

山东省人大代表、周村区城北中
学教师张红岗在了解周村区检察院强
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工作后说，从人
工巡查到数字建模，周村检察的五大
数字模型如同五把“密钥”，疏通了跨
部门衔接的堵点，织就了一张“不放弃
任何人”的救赎之网。

如今，在周村区检察院数字检察
办公室，数据模型持续运行着，每一条
预警背后，都是一个亟待挽救的人。
正如张红岗所言：强制戒毒执行不是
终点，而是无数个“李某”和“王某”重
启人生的起点。检察监督的目的就是
护航他们的“重生之路”。

五大数字模型织密救赎之网
淄博周村：让强制戒毒决定精准执行获代表称赞

本报讯（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卢海燕 陈舒扬） “一进商场就看到醒目的母
婴室指引牌，母婴室里配备了干净整洁的婴儿尿布台、洗手台等设施，满足妈妈和
宝宝的各种需求。小小的母婴室充满爱与温暖。”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
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对全旗公共场所母婴室卫生
安全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时，“益心为公”志愿者、年轻妈妈班静芳表示。

2024 年 10 月，土默特右旗检察院检察官在浏览“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
时，看到有志愿者反映：辖区某商场内的母婴室，存在设施不齐全、室内堆放杂物、
卫生状况较差等问题，不能很好满足哺乳期妇女和婴幼儿的需求。

了解到该线索后，该院随即对辖区规模较大、人流量较多的商场、医院等
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情况开展专项监督行动。通过向 50 余名青年女性随机发放
调查问卷、实地走访等方式开展调查，土默特右旗检察院发现，辖区公共场所
虽基本上已按要求建立具备服务功能的母婴室，但有的母婴室设施配备不齐
全，有的室内堆放杂物、卫生状况堪忧，有的母婴室配备的洗手液和消毒纸巾
等清洁用品已过期。

母婴室的卫生状况直接关系到母婴的身体健康。2025 年 1 月 3 日，土默特右
旗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等规定，依法向公共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督促相关
公共场所对母婴室的卫生情况开展检查整改，并加强日常监管。相关行政机关积
极采纳检察建议，督促全旗 8 处商超及医院的母婴室开展卫生检查，对母婴室建设
开展指导，并要求公共场所安排专人对母婴室进行管理，定期通风、消毒，保持干
净整洁。

“母婴室虽小，却关乎民生大事，体现着城市的文明与温度。土默特右旗检察
院以母婴室这个群众身边的小事为切入点，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让妇女
儿童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值得点赞。同时，母婴室配备后要注重提升服务品质，
真正解决妈妈们的实际问题，让妈妈们感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关爱。”土默特右旗
人大代表、萨拉齐镇花苑社区主任刘慧卿在“回头看”现场对检察官说。

小空间 大关爱
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督促规范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

本报讯（记者刘怡廷 通讯员张
妍） “民事案件的执行是民事诉讼
的最后一道环节，也是当事人能否有
司法获得感的最直观体现。近年来，
东宝区检察院加强民事执行检察监
督，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值得
肯定。”3 月 31 日，全国人大代表、湖
北省荆门市东宝区牌楼镇来龙村党
总支书记胡为义在东宝区检察院调
研时说。

调研中，胡为义了解到，今年，该
院探索升级“民事终本执行类案监督
模型”，认真落实最高检“强化对执行
活动的全程监督”要求，以涉市场主
体民事执行活动监督为切入点，梳理
出终本前法院未穷尽财产调查措施、
明显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
财产，终本后裁定书未依法公开、违

反 失 信 信 息 录 入 程 序 等 10 个 监 督
点，进一步明确监督规则，以数字化
手段赋能民事执行监督。

2023 年 以 来 ，该 院 通 过 设 计 研
发的“民事终本执行类案监督模型”，
精准打通梗阻点，制发 1 件规范终本
执行类案检察建议，督促纠正 8 件违
法终结本次执行情形，发现、移送涉
拒执、职务犯罪等犯罪线索 6 件，有
效扩大了模型运用成果，该模型在全
市推广应用，并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
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湖北省检
察院层级）上架。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在维护司法
公正、推进依法行政、化解社会矛盾、
保障公民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希望检察机关进一步提升民事行
政检察监督质效，更好护航民生民
利。”胡为义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针对民事行
政检察工作，胡为义建议，进一步加
强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建设、提升民事
行政诉讼案件的检察监督质效、加大
对民事执行案件的检察监督力度。此
次调研中，胡为义着重了解了东宝区
检察院加强法检民事行政部门人员
交流、提升民事行政检察人员专业化
水平的做法。

胡为义代表：

提升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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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义：本院受理原告秦兴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67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峰、郑军、朱彦昌、侯振伟：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润禧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与你们四位及被告杨西奎、张修普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406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
第四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国伟：本院受理阜阳中之环置业有限公司与张国伟、第三人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162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张国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偿还原告
阜阳中之环置业有限公司垫付款 87800 元；二、驳回原告阜阳中之环
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23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1415、公告费（以事实发生的票据为准）均由被告张国伟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坤彪：本院受理刘维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2959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偿还原告刘维丽借款
本金 30000 元，并承担诉讼费 550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穆洪立：本院受理原告阜阳颍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穆洪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476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本金 59000 元及逾
期利息、罚息 11427.59 元，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祁游游：本院受理原告阜阳颍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祁游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461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本金 10000 元及逾
期利息、罚息 12963.7 元，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魏燕：本院受理原告阜阳颍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魏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465 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本金 181000 元及逾期
利息、罚息 17670.79 元，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秀：本院受理原告阜阳颍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刘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1796 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款本金 6.9 万元
及利息、罚息 13417.28元，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振群：本院受理原告阜阳颍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王振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179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款本金 3.4
万元及利息、罚息 5876.04 元，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孙汉芳：本院受理原告阜阳颍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孙汉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179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 本 院 速 裁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原 告 要 求 被 告 支 付 欠 款 本 金
20455.77 元及利息、罚息 6896.86 元，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金起：本院受理原告贾宏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905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刘金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60 日内偿还原告贾宏伟人民
币 956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商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及
判后履行义务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道俊：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开发区名曼电料经营部诉你买卖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4）皖 1202 民初 173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峰：本院受理原告何晋军诉被告刘峰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5）皖 1202民初 2741号，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刚、合肥净橙笑笑商贸有限公司、林彩凤：本院受理原告日丰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刚、合肥净橙笑笑商贸有限公司、林彩
凤、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案号：（2025）
皖 0191 民初 1317 号，因被告李刚、合肥净橙笑笑商贸有限公司、林彩
凤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未答辩
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8 时 45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汤德勤：本院受理原告汤德芳诉被告汤德勤、汤勇慧、孟宇婷继

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汤圣富名下位于
安徽省合肥市明光路 157 号 A 楼 207 室（合肥市房权证产字第 051689
号）房屋 75%的产权归汤德芳所有；二、汤圣富名下位于安徽省合肥市
明光路 157 号 A 楼 207 室（合肥市房权证产字第 051689 号）房屋 12.5%
的产权归汤德勤所有；三、汤圣富名下位于安徽省合肥市明光路 157
号 A 楼 207 室（合肥市房权证产字第 051689 号）房屋 12.5%的产权归汤
勇慧所有；四、驳回汤德芳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0102 民初 2140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王勇：本院受理原告刘波与被告王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2180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洪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
中心支公司诉被告李洪标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8 月 21 日 9 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赵自菊：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衡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赵自菊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0111 民初 125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启硕健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解令谦与被告
合肥启硕健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225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汪德涛（身份证号码：6124011991****5857）：本院受理关于合肥

市丰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荣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汪德
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03 民初 4172 号，原告向
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定金 50000 元并加倍返还原告定
金 50000 元，合计 10000 元；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 8 时 50 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刘明付：本院受理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刘明付债
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1503 民初 3742 号，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安徽创业兄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孙元璐：本院受理原告江浩诉

你们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案号为（2025）皖 1503 民初 1123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程序）。
原告江浩诉请如下：1. 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赔偿车辆停运损失
1144.28元（286.07元/天×4天）；2.本案受理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二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本案定于 2025年 5月 21日 16时在安徽
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缺席审理
并裁判。联系电话：0564-3212031。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沈后权（身份证号码：3424011984****3219）：本院受理原告丁琼
与被告沈后权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1503 民初 4277 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何传宏、六安市裕安区传宏板材经营部、程耀霞：本院受理原告

匡大志诉被告何传宏、六安市裕安区传宏板材经营部、程耀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5）皖 1503 民初 3177 号，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起诉状副本〔1. 三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 400000 元及其利息 13151 元（利息以 400000 元为基数，按照 LPR
四倍从 2024 年 8 月 1 日起计算至款清时止，暂计算至 2024 年 10 月 29
日 为 13151 元），三 被 告 对 以 上 本 息 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合计
413151元；2.诉讼费、保全费等均由被告承担〕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城南第三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刘华密：本院受理原告赵月胜与被告刘华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1503 民初 3633 号案件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独山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万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诉被告陈见、阜阳市万顺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保险赔偿
损失 336907 元；2.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以 336907 元
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
自 2021 年 5 月 28 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
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孙营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城东支
行诉被告孙营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 15 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高飞：本院受理原告章亚平诉被告高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5 年 6 月 4 日 14
时 30分在本院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合肥永成陪驾服务有限公司、李永成：本院受理原告徐义艮诉被

告合肥永成陪驾服务有限公司、李永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
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5 月 29 日 9 时 05 分在本院第十
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应勇进：本院受理原告王菊英诉被告应勇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5 年 8 月 6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吴文斌：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兴支行与被告吴文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
下：一、被告吴文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合肥科技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借款本金 589846.89 元及利息（利
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14 日为 5197.62 元，之后利息应以欠付借款本
金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标准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二、
被告吴文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律师代理费 2508.10 元；三、如被告吴文

斌未能按照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期限偿还债务原告合肥科技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有权以本判决所确定的债权对抵
押物（位于合肥市撮镇镇裕溪路南侧华盛大运城二期 4 幢 404 室房
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民初 159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冷占桂：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
里塘支行与被告冷占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
下：一、被告冷占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合肥科技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塘支行借款本金 233023.74元及利息（利
息暂计算至 2024年 8月 8日为 19892.43元，之后利息应以欠付借款本金
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标准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二、被告
冷占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给付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七里塘支行律师代理费 1497.66 元；三、若被告冷占桂
未按照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期限清偿债务，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塘支行有权以本判决书所确定的债权对抵押
物（位于合肥市瑶海区竹木园 2 幢 102 室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四、
驳回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塘支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1560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云峰：本院受理原告周光圣诉被告李云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5）皖 1503 民初 229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法院苏埠
法庭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5 年 5 月 4 日 10 时至 2025 年 5 月
5 日 10 时（延时除外）在京东网（www.jd.com）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活
动，现公告如下：一、本次拍卖标的物：安徽省蚌埠市怀五路南侧〔土
地证号：蚌国用（出让）字第 07279 号〕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附属
物 ，安 徽 省 蚌 埠 市 淮 上 大 道 5222 号 院 内 车 间 B（不 动 产 证 书 号 ：
025808）、车 间 C（不动产证书号：025809）、车间 A（不动产证书号：
025810）、车间（一）（不动产证书号：028671）（详见拍卖公告）整体拍卖，
委托评估价：17951300元，起拍价：14850000元，保证金 2000000元，增价
幅度：10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提示：竞买人须以自己的名义通过

“京东网”注册报名并支付相应的保证金，竞买不成的保证金全额无息
原渠道退还，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 7 日内向本院提
交合法有效的证明，资格经法院确认后才能参与竞买，逾期不提交
的，视为放弃对本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价前请再仔细阅读
本院发布的《竞买须知》等文件，法院举报监督电话：0552-3713507；三、
本公告未尽事宜，请咨询司法辅助机构。拍卖辅助机构咨询电话：
0552-3713323（李老师）。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

本报讯（通讯员原英豪） “现在企业设置了氢气储存专属罐区，罐区安装了
防撞围栏，用来运输氢气瓶的长管拖车都停放在专用停车场，让人感到安全感满
满！”4 月 2 日，江苏省东海县检察院检察官来到某石英制品加工企业开展危险化学
品安全隐患问题整治“回头看”，曾参与调研的“益心为公”志愿者、连云港市人大
代表赵毅立看到企业的整改情况后欣喜地说。

东海县蕴藏着丰富的石英资源，石英加工产业是该县的支柱型产业。在与高
端半导体产业配套的石英制品加工过程中，氢气被广泛应用。氢气为危险化学
品，确保其安全性非常重要。

2024 年 4 月，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辖区部分石英制品加工企业存在露天放置
氢气瓶、违规停放运送氢气瓶的长管拖车等问题。该院认为，这些行为危害公共
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启动公益诉讼调查程序。

为精准排查安全隐患，2024 年 6 月，东海县检察院邀请专家到现场调查取证。
在外脑助力下，该院发现，部分石英企业确实存在违规存放氢气瓶、违规停放长管
拖车、安全设施不全等问题，且违规企业普遍安全观念缺失、管理意识淡薄。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该院向东海县政府通报了上述情况。2024 年 7 月，该县
政府召开危化品工作会议，并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全链条
治理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氢气瓶运输、储存等环节中 14家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

2024 年 7 月 22 日，东海县检察院再次前往辖区某石英企业调研时发现，长管
拖车同私家车并排停放，氢气罐区内缺少相应安全设施，安全隐患仍然存在。随
后，该院向应急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查处企业违法违规问题，开展
专项整治并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应急管理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查处 4 家违规使
用氢气的企业，组织安全培训，并牵头起草《东海县石英行业使用氢气企业安全管
理办法》，从源头上加强企业安全风险管控。

2024 年 11 月，东海县检察院与应急管理部门等 4 家行政机关建立协作配合机
制，细化监管职责，形成整治合力。

为石英行业拧紧“安全阀”
江苏东海：公益诉讼助力企业安全生产

周村区检察院检察官走进戒毒所，与被管教戒毒人员沟通交流，掌握第一手
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工作。 江苏省东海县检察院检察官邀请人大代表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回头看”。


